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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附件二-1) 

國立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學生校外學習成就學分抵免申請表 

基本資料：(由學生填寫申請) 

班級  學號  姓名  

電話  地址  

申請抵免 

科目學分 

科目名稱（學分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分數(節)             

修習時間：        年級        學期 

科目名稱（學分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分數(節)             

修習時間：        年級        學期 

備審資料 

1、技術士證照抵免學分，需檢具技術士證照(或成績證明)影印本及當學期成績單。

2、全國性、國際性技藝(能)競賽優勝抵免學分，需檢具競賽得獎紀錄(或成績證明)影
印本及當學期成績單。 

 

審查情形：第一階段審查情形(由各科教學研究會會議進行審查) 

審查情形：第二階段審查情形(由校外學習成就及教育訓練學分抵免審查委員會進行審查) 

審查結果 □通過    □不通過 

    

導師 科主任 實習處主任 
註冊組 

(進修部教務組) 

教務主任 

(進修部主任) 

 

 
    

審議時間 年        月       日 

備審資料勾選 

□政府機關發給之證照證明。 

□政府機關主辦全國性技藝(能)競賽優勝之證明。 

□國際性技藝(能)競賽優勝之證明。 

審查結果 

1、資格審定：是否符合抵免申請資格？ 

  □是    □否（請註明原因） 

2、該校外教育訓練是否曾用以申請其他科目抵免？ 

□是（請註明原因）    □否 

3、抵免審議：是否通過鑑定？ 

 □是，經鑑定該科成績為            分    □否（請註明原因） 


